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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2005 年常会续会 

2005 年 5 月 5 日至 20 日 

议程项目 7 

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方法：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包括认可非政府组织代表与会的工作 

和理事会第 1995/304 号决定 

 

  喀麦隆、哥伦比亚、法国、印度和塞内加尔：决定草案 
 
 

  为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印发文件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重申关于在会前六周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印发文件的

规定，
1
 并严重关切地指出，在向委员会 2005 年届会续会以及以往届会提供文

件方面，一贯存在拖延问题， 

 决定请秘书长审查造成向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提供文件方面一贯拖延问题的

原因，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并就此向委员会 2006 年常会提出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 59/265 号决议。 


